【中等學校】師資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新舊課程轉銜科目學分對照表
108年11月7日臺教師(二)字第1080163141號函備查
	108學年度起實施之教育專業課程
(新版課程)
	107學年度核定之
教育專業課程(舊版課程)

	課程
類別
	課程名稱
	學分數
	課程名稱
	學分數

	基礎
課程
	學習心理與教學
	2
	教育心理學
	2

	
	教育思潮與教育實際
	2
	教育概論
	2

	
	教育思潮與教育實際
	2
	教育哲學
	2

	
	教育思潮與教育實際
	2
	教育社會學
	2

	備註：
1. 「教育哲學」、「教育概論」、「教育社會學」三科，僅得任選一科採認為「教育思潮與教育實際」。
2. 107學年度(含)以前取得師資生資格，未及修習「教育哲學」或「教育概論」或「教育社會學」課程者，得修習「教育思潮與教育實際」課程，採認為其中一門課程。

	方法課程
	課程設計與發展
	2
	課程發展與設計
	2

	
	學習評量
	2
	教育測驗與評量
	2

	實踐
課程
	中學班級經營實務
	2
	班級經營
	2

	
	適性教學實務
	2
	適性教學
	2

	選修
	教學科技與應用
	2
	教學媒體與運用
	2

	
	教學科技與應用
	2
	教學媒體與操作
	2

	
	學校經營與教育行政
	2
	教育行政
	2

	
	學校經營與教育行政
	2
	教育法規
	2

	
	備註：
1. 「教育行政」、「教育法規」二科，僅得任選一科採認為「學校經營與教育行政」。
2. 107學年度(含)以前取得師資生資格，未及修習「教育行政」或「教育法規」課程者，得修習「學校經營與教育行政」課程，採認為其中一門課程。


	說       明

	1、 新舊課程銜接之際，提供107學年度前取得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在校生師資生，以原107學年度前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採認為108學年度之課程，或欲以108學年度後經教育部備查之課程認定為107學年度以前成為師資生者應修習之課程，均以此表為採認標準。
2、 本校於108學年度上學期仍配合師資生修課需求開設相應架構之課程(「職業教育與訓練」及「生涯規劃」。
3、 自109學年度起若仍未修習「職業教育與訓練」及「生涯規劃」課程之學生，本校將請要求學生依108學年度之課程版本修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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